
附件二 

111年桃園市北區新住民學習中心 

【策略聯盟】快樂學越南語(初階)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 

    (二) 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要點。 

二、目的： 

(一) 新住民來台之後，語言是讓他們與社會接軌及增進家庭和諧的主要構通工具，

但是由於口音或文化差異，對於越南語的不了解經常造成新住民和本地人士

在工作上的誤解或家庭中的不便。 

(二) 透過學習越南語，拉進新住民與家人之間的距離，減少彼此之間的摩擦，在

學習越南語的過程中也能夠更加了解越南文化，使家庭更加和樂。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北區新住民學習中心（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中） 

(四)策略聯盟單位：桃園市東南亞藝文教育創新暨研究協會 

   四、辦理方式： 

(一)實施時間：111年 3月至 12月 

(二)實施地點：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館 

(三)活動人數：每場 20人 

(四)課程時數：共 1班，每班次 15節課(每週上課 3節，共 5場次) 

    (五)實施對象：新住民及本國民眾 (以新住民及新學員優先) 

五、課程內容： 

   (一)課程將以教授日常生活越南語為主。包含字母介紹，對話中的發音練習，使



新住民及本地人士都能掌握日常實用生活常用的詞彙，讓具備一般的交流能

力。 

 (二)課程亦介紹越南的傳統文化，如：介紹傳統節慶活動，帶領學員體驗越南燈

籠、斗笠等手作文化作品。 

 (三)若因新冠疫情加劇而導致停課，本中心將郵寄教材及相關材料予學員，並以

講師線上直播或預先錄影方式進行課程。 

六、講師簡介： 

 連碧鸞。桃園市立幸福國中越南語社團指導老師。 

七、經費概算：詳如經費概算表。 

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